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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县人民政府关于在2024年春节档
无人机灯光秀表演期间对全县“低慢小”

飞行物进行管控的通告

新政发〔2024〕2号

为确保2024年春节档无人机灯光秀表演顺利

举办，切实保障演出及周边低空域安全，依据《民用

航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通用

航空飞行管制条例》《轻小型无人机运行规定》和浙

江省公安厅《“低慢小”目标地面管控工作规范（试

行）》等法律法规，结合无人机飞行安保工作要求，

现对2024年春节档无人机灯光秀表演期间“低慢

小”飞行物管控要求通告如下：

一、管控对象：本通告所指的“低慢小”飞行物，

是指低空、慢速、小型航空器，即飞行高度在1000米

以下，飞行速度小于200公里/小时，雷达反射面积

小于2平方米的飞行目标，主要包括轻型和超轻型

飞机（含轻型和超轻型直升飞机）、穿越机、滑翔机、

三角翼、动力三角翼、载人气球（热气球）、飞艇、滑

翔伞、动力滑翔伞、无人机、航空模型、无人驾驶自

由气球、系留气球、孔明灯等。无人机，即民用无人

驾驶航空器（也称遥控驾驶航空器），是一架由遥控

站管理（包括远程操纵或自主飞行）的航空器。

二、管控时间及区域：2024年 2月 2日、2月10

日至2月17日、2月24日，每日20：30—21：40期间；

2月9日除夕夜23:25—00:25期间，禁止任何单位、

组织及个人在管控区域内进行“低慢小”飞行物飞

行活动。

演出空域如下：以新昌康乐广场内“大圆球”为

中心坐标点（E120°53′56.9″、N29°30′1.86″），半

径300米范围内。东至国贸连锁超市、南至小寺岙、

西至南明花园小区、北至县府大院。

三、管控要求：各单位、组织及个人要严格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主动配合公安机关做好“低慢小”飞

行物及其拥有、使用者的登记管理工作。执行演出

直播、新闻宣传等飞行任务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应向

现场技术运营组报备，经批准后方可飞行。请广大

市民及飞行爱好者主动配合公安机关做好“低慢

小”飞行物及拥有者、使用者信息的登记管理工作，

严格遵守各项规定，杜绝违规飞行。对于违规飞行

行为，妨碍公共安全的，公安机关将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刑事责任；由此造成

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的，相关责任人还应承担相应

的民事责任。

特此通告。

新昌县人民政府

2024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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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县人民政府关于转发《绍兴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调整全市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

的通知

新政发〔2024〕3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现将《绍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调整全市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绍政发〔2024〕3号）转发给你们，请

各相关单位按照文件要求认真贯彻执行，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和合法权益。

新昌县人民政府

2024年2月18日

新昌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昌县
体育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组建实施方案

的通知

新政发〔2024〕4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

现将《关于新昌县体育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组建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新昌县人民政府

2024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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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昌县体育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组建
的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发展新昌县体育事业，满足人民群众

不断增长的高质量体育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体育法》《全民健身条例》（国务院令第666号）、

《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国发〔2021〕11

号）、《浙江省全民健身条例》和《绍兴市全民健身实

施计划（2022-2025年）》（绍政发〔2022〕14 号）等有

关规定，拟组建新昌县体育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全

民健身国家战略和新昌县14361发展战略，积极探

索体育设施建管新体系，促进新昌体育事业管理科

学化、法治化、规范化，为打造新时代共同富裕示范

区作出积极贡献。

二、目的意义

为更好地融合体育文化市场需求和场馆资源，

打造本地专业化、规范化、精细化的体育赛事。通

过开展系统科学的培训服务和引进优质的师资力

量，为新昌提供有效的体育锻炼和专业化的培训服

务。探索体育文化运行新机制，通过挖掘潜力，完

善自我造血功能，实现体育文化事业发展质量和效

益进一步提升，同时通过赛事活动打响新昌城市

品牌。

三、主要职责

场馆运营、管理服务、开发、利用；体育项目训

练、竞赛服务；活动组织策划服务、票务服务；竞技

体育科技服务、体育工程科技服务;文化艺术咨询服

务;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体育器材装备安装服务;

会展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设备租赁、房屋租赁;

停车场经营管理。

四、组建方案

（一）集团名称。

新昌县体育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二）集团性质。

新昌县体育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参照副科

级单位管理，授权新昌县公共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负

责管理，新昌县教育体育局负责业务指导。

（三）组建方式。

由新昌县公共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独立出资

1000万元设立。新昌县体育中心资产权属不变，交

付给新昌县体育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使用。原

体育中心管理的场所（七星体育公园等）由新昌县

体育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管理。如城体育中心、

各乡镇（街道）场馆等使用权按照赛事活动需求统

一调度。

（四）法人治理结构和组织架构。

1.法人治理结构。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按照现代企

业制度，建立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设董事长1

名、总经理1名，董事长可兼任总经理，副总经理2

名，董事若干，监事若干，以县委编委会发文为准。

2.人员和组织架构。

新昌县体育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设行政综

合部、市场营销部、场馆经营部3个职能部室。今后

根据发展需要，对内设机构适时进行调整，按程序

报批。公司人员实行实名制管理，总控制数8人（不

含副科级以上），以县委编办发文确定为准。

保留新昌县体育中心，人员遵循“只出不进”原

则，指导新昌县公共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开展管理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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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工作。

新昌县体育中心核定差额拨款事业编制3名，

现在编在岗1人，另有3名编外人员。1名差额拨款

事业编制人员差额经费和3名编外人员经费由新

昌县公共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保障。

各场馆管理安保人员采用业务外包方式。

五、保障措施

相关部门（单位）要不折不扣落实县委、县政府

决策部署，服从大局，认真执行本方案。组建中资

产、使用权调度涉及单位要积极配合做好相应划转

工作。

（一）强化组织领导。

成立新昌县体育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组建

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副县长任组长，县教体局、公

共服务集团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县委组织部、县

委编办、县财政局（县国资办）、县市场监管局、县税

务局、县城投集团、如城办、乡镇（街道）等部门（单

位）为成员单位。

（二）明确责任分工。

县府办：牵头负责新昌县体育文化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组建方案的实施指导及统筹协调等工作。

县委组织部：负责新昌县体育文化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正职领导人员管理工作。

县委编办：协同县国资办做好新昌县体育文化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领导职数、内设机构和人员控制

数审核报批工作。

县财政局（国资办）：负责新昌县体育文化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组建中相关资产使用权协调等工作；

负责新昌县体育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领导职数、

内设机构和人员控制数审核报批工作。

县市场监管局：负责新昌县体育文化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相关工商登记等工作。

县税务局：负责新昌县体育文化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组建中相关税收政策辅导等工作。

县教体局：负责指导新昌县体育文化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组建、运营和使用权统一调度等工作。

县城投集团：负责做好新昌县体育中心资产使

用权划转工作，配合做好场馆使用权统一调度等

工作。

如城办：负责配合做好场馆使用权统一调度等

工作。

各乡镇、街道：配合做好场馆使用权统一调度

等工作。

县公共服务集团：负责制定新昌县体育文化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组建方案；负责新昌县体育文

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组建出资、运营管理和使

用权统一调度等工作。

（三）严肃财经纪律。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规范操作，严肃

组织人事和财经纪律，加强监督管理，防止国有资

产流失，妥善处理资产和使用权划转过程中与相关

部门（单位）的关系，保证各方正常运作。

六、实施时间

组建工作自本方案发文之日起2个月内全面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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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
2023年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结果的通知

新政办发〔2024〕2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有关

企事业单位：

根据2023年县政府与各乡镇（街道）、有关部门

和企业签订的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要求，县安

委办牵头组织对各单位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制

落实情况进行了考核。经县政府审定同意，现将考

核结果公布如下：

一、优秀等级单位

儒岙镇人民政府

沃洲镇人民政府

城南乡人民政府

羽林街道办事处

高新园区

县公安局

县建设局

县交通运输局

县文广旅游局

县应急管理局

县水务集团

县交投集团

县高投集团

县供电局

钦寸水库有限公司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

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新柴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华佳热电集团有限公司

新昌世贸广场有限公司

浙江中财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邦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阳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良好等级单位

镜岭镇人民政府

回山镇人民政府

小将镇人民政府

沙溪镇人民政府

东茗乡人民政府

南明街道办事处

七星街道办事处

澄潭街道办事处

县民宗局

县发改局

县经信局

县教体局

县民政局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县水利水电局

县农业农村局

县商务局

县卫生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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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钦寸水库运管中心

县旅游集团

县城投集团

县公共服务集团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美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达利丝绸（浙江）有限公司

绍兴新昌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丰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斯凯孚(新昌)轴承与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1月23日

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成立新昌县巧英水库灌区续建配套与

现代化改造项目领导小组的通知

新政办发〔2024〕3号

有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有关单位：

根据《浙江省水利厅办公室 浙江省财政厅办公

室关于转发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建

设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浙水办农电〔2022〕6

号）等文件精神，为有序推进新昌县巧英水库灌区

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建设，打造“节水高效、

设施完善、管理科学、生态良好”的现代化灌区，进

一步夯实粮食生产配套基础，经县政府研究，决定

成立新昌县巧英水库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

项目领导小组，现将成员名单通知如下：

组 长：孟 强

副组长：吕云江（县府办）

吴青松（县水利水电局）

成 员：王 永（县信访局）

陈剑斌（县发改局）

杨曙光（县公安局）

黄晓东（县财政局）

袁秀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张汉斌（县交通运输局）

梁晓天（县水利水电局）

吴志宏（县农业农村局）

吕玉波（县应急管理局）

周志平（县政务服务办）

吕军波（县大数据发展管理中心）

金若华（七星街道）

石 磊（羽林街道）

柴昊钢（沃洲镇）

俞晓燕（小将镇）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领导小组日常统筹

协调工作，办公室设在县水利水电局，梁晓天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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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主任，刘安辉任办公室副主任。新昌县巧英

水库运行管理中心为项目法人，具体负责项目组织

实施。

以上人员如有调整，由其所在单位接任领导自

然更替。巧英水库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

目工程建设完成后，领导小组自行撤销。

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1月29日

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新昌县
机关事业单位编外聘用人员薪酬标准的通知

新政办发〔2024〕6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我县机关事业单位编外用工管

理，调动工作积极性，根据《新昌县机关事业单位编

外聘用人员管理办法》（新委办〔2022〕69号）文件精

神，对我县机关事业单位编外用工薪酬标准进行调

整。具体调整如下：

一、薪酬结构

我县编外聘用人员的薪酬主要分为工资和奖

金两部分，工资下设基础工资、工龄工资、学历工

资、技能工资，奖金下设单位自发奖金、年度考核

奖、专项考核奖。

二、发放标准

1.基础工资标准为1500元/月。

2.工龄工资标准为6-10年（含）150元/月，11-

15年（含）300元/月，16-20年（含）450元/月，20年以

上600元/月。

3.学历工资标准为本科学历150元/月，研究生

及以上学历300元/月。

4.技能工资标准为取得初级、中级、高级职业

技能等级资格、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75

元/月，取得技师职业技能等级资格、中级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的150元/月，取得高级技师职业技能

等级资格、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 225

元/月。

5.单位自发奖金人均发放标准：辅警44000元/

年，技术类38000元/年，其他类34000元/年，后勤类

21000元/年。司法雇员参照辅警标准发放；综合执

法协管员参照技术类标准发放，其中县综合行政执

法局特勤中队综合执法协管员参照辅警标准发放。

各单位按照各类人员的人均发放标准和实际在编

在岗人数确定单位发放规模，合理设置发放方式，

可根据单位考核办法及工作实绩进行二次分配，最

高不超过单位人均水平的1.5倍。

6.年度考核奖人均发放标准为3000元，可进行

二次分配，最高不超过单位人均水平的1.5倍。

7.专项考核奖根据县年度考核奖发放办法、专

项奖考核办法及考核结果发放。

8.辅警和综合执法协管员夜餐费实行限额管

理，人均发放限额为5000元/年。单位根据人均限

额和实际人数确定发放规模，根据夜餐费相关规定

在规模内发放。

9.其他。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长期合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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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人单位参照相应的人员类别薪酬增长量同幅度

调整，即其他类自发奖金人均发放标准为47800元/

年；其他特殊政策另行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执行时间

本次编外聘用人员薪酬调整自2024年1月1日

起执行。

四、其他事项说明

1.关于年休假。用工单位应按规定统筹安排

编外聘用人员年休假，对单位已安排年休假，因个

人原因不休年休假的，不发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报

酬。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休年休假的，按规

定发给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发放规模计入单

位自发奖金规模。

2.关于编外聘用人员工龄。特指作为计算编

外聘用人员工资晋升依据的工龄，即被招用为编外

用工之日起计算的工作年限，工龄可视作工作

年限。

3.关于技能工资。享受技能工资的编外聘用

人员其所持有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应与所从事

的岗位相匹配。由本人申请，经单位和主管部门审

核后按标准发放。

4.关于退休返聘。根据新委办〔2022〕69号文

件规定，用人单位要从严控制采用退休返聘方式使

用编外聘用人员，退休返聘人员数计入用人单位编

外用工控制数，工资福利按不高于2000元/月的额

度控制。公立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退休返聘

的编外用工工资福利发放可不受该额度控制，具体

由卫生主管部门另行制订。

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3月21日

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县政府领导领办县人大代表建议的通知

新政办发〔2024〕7号

有关单位：

县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共收到人大代表建议、

批评、意见198件，认真研究办理好这些建议是政府

及其部门的法定职责。为切实提高办理工作的质

量和水平，决定继续实行县政府领导领办县人大代

表建议制度，加强对办理工作的协调、督促。现将

办理工作要求如下：

一、承办单位接到承办件后，要根据办理规定，

认真分析人大代表建议的内容，提出具体办理意

见，进行重点办理。

二、承办单位在拟定正式复文前，应听取县政

府联系领导意见。

三、承办单位应当加强与领衔代表的联系，采

取协商座谈、实地走访、专题调研等形式，推动建议

办理。

希各有关单位高度重视办理工作，确保今年人

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圆满完成。

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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